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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教師合聘要點 

民國 105年 12月 23日 105學年度第 105N02次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6年 2月 10日 105學年度教務處核備 

民國 108年 9月 20日 108學年度第 10801次系務會議修正第五、六點及增加合聘申請表 

民國 108年 12月 24日 108學年度教務處核備 

民國 111年 10月 21日 111學年度第 11102次系務會議修正第五、六點 

民國 112年 2月 13日 111學年度教務處核備 

一、 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因學術發展與教學（含論文指導）

之需要，並依據本校「校內合聘教師權利義務區分原則」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教師合聘提出申請時間，以配合學校遴聘教師作業為原則。 

三、 本系合聘教師之形式依合聘單位不同，分為校際合聘與校內合聘。 

四、 校際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依本校與該學術機構簽訂之合約規定。 

五、 聘任： 

（一）合聘校內其他單位教師申請：由本系相關教學或研究分組教師初審，推薦至系務

會議討論並經系務會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再送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通過。 

（二）本系教師至系外單位合聘：本系教師得依學術合作之需要，申請至本校其他單位

合聘，聘期每次三年。由合聘教師於規定時間內提送申請表至系課程會議提案討

論其未來排課規劃及提供建議；再提送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及系務會議報告。 

（三）若合聘教師為本校專任教師，則不需進行外審作業，逕送系教評會投票議決。 

（四）校際合聘教師之聘任作業程序和專任教師相同。 

（五）合聘教師聘期校內一次三年，校外一次一年為原則，得續聘之。 

六、 合聘教師之權利與義務： 

（一）合聘校內其他單位教師： 

1. 每學年於本系至少需開授一門課程。 

2. 應出席系務會議，並行使投票權，且擔任本系各項會議代表或委員會委員。 

3. 應參加本系學生相關事務（如導師、口試委員、試題委員等）。 

4. 得指導大學生專題或研究生論文。 

5. 經主聘單位同意，得經本系提出相關計畫申請。 

6. 合聘教師之升等、出國進修及休假由主聘單位提出。 

（二）本系教師至系外單位合聘： 

1. 其在本系之教學、研究、服務之總時數需符合學校之相關規定。 

2. 研究計畫應以本系為名提出為原則；特殊情況應提出申請，由系主任同意後，

始得為之。 

七、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合聘辦法處理。 

八、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擬定、教務處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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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教師合聘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教師  現任職級  

合聘類別 
□合聘校內其他單位教師：□新聘 □續聘 

□本系教師至系外單位合聘：□新聘 □續聘 

合聘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近 3年於系上開

課情形 

（本系教師至系外

單位合聘者才需由

系上填寫此欄位） 

 

合聘緣由 

（請欲合聘之單位

協助提供並核單位

章） 

 

合聘申請教師 

（請簡要敘明合聘

申請原因並簽名） 

 

系所主管核章  

備註：本申請表經系所主管核章後提送相關會議討論。 


